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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議  
 

會 議 記 錄  
 

日 期 ： 2 0 1 7 年 4 月 2 7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 
時 間 ： 上 午 1 0 時 正 分  
地 點 ：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地 下 3 號 會 議 室  
 
出 席 者  
楊 國 琦 先 生  （ 主 席 ）  
林 國 基 醫 生  （ 副 主 席 ）  
陳 淑 玲 女 士  
鄭 麗 玲 博 士  
何 兆 餘 先 生  
關 雁 卿 博 士  
林 伊 利 女 士  
羅 偉 祥 先 生  
梁 昌 明 博 士  
梁 乃 江 醫 生  
李 逢 樂 先 生  
羅 少 傑 先 生  
盧 鄭 玉 珍 女 士  
陸 何 錦 環 女 士  
吳 寶 強 先 生  
黃 錦 沛 先 生  
黎 錦 棠 先 生  教 育 局 代 表  
麥 兆 娟 醫 生  衞 生 署 代 表  
方 啟 良 先 生  社 會 福 利 署 代 表  
梁 振 榮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康 復 專 員  
楊 在 詩 女 士  勞工及福利局高級行政主任（康復） 1（秘書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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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
李 頴 嫻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署 理 首 席 行 政 主 任（ 康 復 ）╱  

總 行 政 主 任 （ 康 復 ）  
梁 進 曦 先 生   署 理 勞工及福利局助 理 秘 書 長（ 康 復 ）╱  

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（康復）特別職務  
黎 安 之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（ 康 復 ） 2  
簡 詠 思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行 政 主 任 （ 康 復 ） 1  
林 伸 顏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助 理 （ 康 復 ）  
 
 
只 出 席 議 程 I I  
張 綺 薇 女 士  規 劃 署 助 理 署 長 ╱ 全 港  
黎 萬 寬 女 士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策 略 規 劃 5  
楊 子 烽 先 生  世 聯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客 戶 主 任  
黃 懿 婷 女 士  香 港 大 學 社 會 及 科 學 研 究 院 代 表  
 
 
因 事 缺 席 者  
陳 念 慈 女 士  
陳 穎 欣 女 士  
陳 友 凱 教 授  
劉 麗 芳 女 士  
劉 佩 芝 女 士  
林 章 偉 先 生  
李 世 傑 先 生  
曾 慧 平 教 授  
游 偉 樂 先 生  
余 冬 梅 女 士  
繆 潔 芝 醫 生  醫 院 管 理 局 代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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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內 容  
 
I .  通 過 上 次 2 0 1 7 年 1 月 1 9 日 的 會 議 記 錄  
 
 上 述 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（ 委 員 會 ）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。 
 
 
I I .  香 港 2 0 3 0 +： 跨 越 2 0 3 0 年 的 規 劃 遠 景 與 策 略  

（ 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1 / 2 0 1 7 號 文 件 ）  
 
2 .  主 席 請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策 略 規 劃 5 黎 萬 寬

女 士 簡 介 香 港 2 0 3 0 +：跨 越 2 0 3 0 年 的 規 劃 遠 景 與 策 略 。

主 席 和 十 二 位 委 員 的 意 見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有 委 員 表 示 《 香 港 2 0 3 0 +》 的 概 念 要 與 「 智 慧 城 市 」

有 關 係 並 且 需 要 注 重 殘 疾 人 士 工 作 及 優 質 生 活 ；  
( b )  有 委 員 表 示 建 築 物 的 無 障 礙 設 計 標 準 應 該 超 越 《 設

計 手 冊：暢 通 無 阻 的 通 道 2 0 0 8》（《 設 計 手 冊 》）內 的

標 準 ， 因 為 這 些 標 準 已 不 合 時 宜 ；  
( c )  《 香 港 2 0 3 0 +》 的 規 劃 沒 有 提 及 現 時 已 經 很 短 缺 的

弱 能 兒 童 訓 練 中 心 ， 希 望 新 的 規 劃 會 照 顧 到 弱 能 兒

童 的 需 要 ；  
( d )  現 時 公 共 運 輸 系 統 ， 尤 其 是 鐵 路 ， 已 經 十 分 密 集 和

擠 迫 ， 將 來 的 規 劃 必 須 改 善 此 情 況 。 此 外 ， 有 委 員

建 議 通 過 不 同 方 法 以 減 輕 交 通 壓 力 ， 如 縮 短 工 作 地

點 及 居 住 地 點 的 距 離 ， 鼓 勵 居 家 就 業 ， 以 及 在 住 所

附 近 設 立 共 用 辦 公 室 ， 方 便 不 能 居 家 就 業 人 士 在 住

所 附 近 工 作 ；  
( e )  在 樓 宇 維 修 方 面 ， 在 業 主 與 其 物 業 一 起 老 化 的 情 況

下 ， 政 府 除 了 要 幫 助 他 們 面 對 經 濟 困 難 ， 同 時 亦 要

加 強 監 督 ， 防 止 圍 標 情 況 發 生 ， 以 便 樓 宇 維 修 過 程

順 利 進 行 。 此 外 ， 舊 樓 往 往 沒 有 適 切 配 合 殘 疾 人 士

及 有 特 殊 需 要 人 士 的 設 施 ， 因 此 ， 在 重 新 規 劃 舊 區

時 ， 必 須 在 這 方 面 予 以 關 注 ；  
( f )  預 測 人 口 將 增 長 一 百 萬 ， 需 要 考 慮 新 增 人 口 的 結 構

以 決 定 各 方 面 的 政 策 ；  
( g )  在 應 對 人 口 老 化 問 題 方 面 ， 有 委 員 建 議 縮 短 跨 代 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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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 地 點 的 距 離 ， 例 如 每 區 按 該 區 的 人 口 結 構 規 劃 護

老 院 的 分 布 ， 以 便 長 者 入 住 與 子 女 居 所 同 一 地 區 的

護 老 院 ；  
( h )  有 委 員 表 示 《 安 老 服 務 計 劃 方 案 》 報 告 即 將 完 成 ，

並 且 政 府 將 會 展 開 制 定 新 的 《 香 港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》

的 工 作 ， 《 香 港 2 0 3 0 +》 應 與 這 些 方 案 互 相 配 合 ，

例 如 《 香 港 2 0 3 0 +》 可 參 照 「 私 人 土 地 作 福 利 用 途

特 別 計 劃 」，在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用 地 重 建、改 建 或 擴 建

現 有 設 施 ， 以 增 加 殘 疾 院 舍 服 務 名 額 等 ；  
( i )  有 委 員 建 議 《 香 港 2 0 3 0 +》 考 慮 在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的

發 展 及 構 建 珠 三 角 一 小 時 生 活 圈 下 如 何 與 週 邊 城 市

協 作 ； 及  
( j )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現 時 海 外 的 「 生 活 模 式 醫 學 」 這 門 新

專 科 具 前 瞻 性 ， 希 望 香 港 能 夠 參 照 。  
 
3 .  就 委 員 的 提 問 和 意 見 ， 規 劃 署 助 理 署 長 ╱ 全 港 張 綺

薇 女 士 的 回 應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《 香 港 2 0 3 0 +》 旨 在 更 新 全 港 發 展 策 略 ， 為 香 港 未

來 的 規 劃、土 地、基 建 發 展，以 及 為 塑 造 跨 越 2 0 3 0  年
的 建 設 及 自 然 環 境 提 供 指 引 ， 其 間 需 要 顧 及 相 關 決

策 局 的 政 策 及 指 引 ，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有 關 指 引 ， 配 合

社 會 發 展 ；  
( b )  《 香 港 2 0 3 0 +》 放 眼 世 界 和 區 域 ， 必 然 會 考 慮 珠 江

三 角 洲 以 至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的 規 劃 及 整 體 發 展 ， 並 與

內 地 有 關 城 市 研 究 各 自 的 定 位 及 如 何 互 補 優 勢 ；  
( c )  在 樓 宇 老 化 的 問 題 上 ， 除 了 考 慮 改 善 現 有 政 策 以 加

快 重 建 舊 區 ， 亦 會 研 究 在 樓 宇 設 計 上 顧 及 殘 疾 人 士

及 長 者 的 需 要 ； 此 外 ， 重 建 舊 區 亦 提 供 機 會 增 加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的 人 均 用 地 比 率 和 設 施 等 ； 及  
( d )  《 香 港 2 0 3 0 +》 的 智 慧 、 環 保 ， 具 抗 禦 力 的 城 市 策

略 是 創 新 及 科 技 局 領 導 的 智 慧 城 市 發 展 藍 圖 的 一 部

份 ， 主 要 的 建 議 集 中 在 建 設 環 境 方 面 ， 涉 及 可 持 續

的 城 市 規 劃 和 設 計 、 智 慧 出 行 及 基 建 系 統 ， 並 倡 議

加 強 應 用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， 方 便 市 民 生 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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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康 復 專 員 表 示，《 香 港 2 0 3 0 +》涉 及 很 多 決 策 局 及 政

府 部 門 。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於 今 年 年 中 提 交 《 安 老 服 務 計 劃

方 案 》 報 告 後 ， 會 與 規 劃 署 等 相 關 部 門 溝 通 ， 並 將 於 今

年 下 半 年 開 展 《 香 港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》 的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主

席 及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一 直 與 屋 宇 署 跟 進 提 升 《 設

計 手 冊 》 內 訂 立 的 標 準 ， 主 席 稍 後 會 向 委 員 簡 報 跟 進 的

進 度 及 成 果 。  
 
 
I I I .  續 議 事 項  - 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 
 
5 .  主 席 請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關 雁 卿 博 士 簡 介 工 作

進 展 。 關 雁 卿 博 士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4月 1 2日 舉 行 了 會 議 ；  
( b )  港 鐵 為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安 排 於 去 年 1 2月 1 3日 前 往 南

港 島 線 黃 竹 坑 站 實 地 視 察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其 後 提 出 了

11項 改 善 無 障 礙 設 施 的 意 見 。 港 鐵 表 示 其 中 九 項 的

改 善 工 作 已 完 成 或 預 計 於 本 年 第 三 季 或 之 前 完 成 。

港 鐵 會 繼 續 跟 進 餘 下 兩 項 建 議 ， 包 括 在 月 台 幕 門 安

裝 關 門 閃 燈 及 加 強 樓 梯 扶 手 末 端 的 顏 色 對 比 ；  
( c )  就 港 鐵 沙 田 至 中 環 綫 車 站 的 無 障 礙 設 施 （ 鑽 石 山 站

例 子 ），港 鐵 備 悉 委 員 期 望 能 夠 在 月 台 幕 門 安 裝 關 門

閃 燈 以 便 聽 障 人 士 知 悉 月 台 幕 門 即 將 關 上 ； 及  
( d )  在 屋 宇 署 的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檢 討 工 作 進 行 的 同 時 ， 小

組 委 員 會 已 不 失 時 機 地 與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介 紹

《 設 計 手 冊 》 未 來 有 關 暢 通 無 阻 的 指 引 ， 以 及 其 他

暢 道 通 行 的 新 元 素 。 經 過 小 組 委 員 會 與 管 理 局 多 番

商 討，管 理 局 於 4月 1 2日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中，承 諾

大 幅 增 加 戲 曲 中 心 觀 眾 席 輪 椅 位 數 目 ； 研 究 應 用 互

動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， 以 便 視 障 人 士 在 場 館 內 尋 找 位

置 和 方 向 及 召 援 ； 在 表 演 場 館 提 供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規

定 以 外 的 藝 術 通 達 設 施 ， 包 括 口 述 影 像 服 務 室 、 字

幕 ╱ 手 語 ╱ 助 聽 器 材 、 簡 化 圖 文 版 資 訊 ； 以 及 符 合

最 新 建 議 規 定 的 暢 通 易 達 洗 手 間 等 。 參 與 會 議 的 康

復 團 體 對 戲 曲 中 心 最 新 的 通 達 設 計 表 示 支 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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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主 席 請 就 業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黃 錦 沛 先 生 簡 介 工 作 進

展 。 黃 錦 沛 先 生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《 有 能 者 ‧ 聘 之 約 章 》 及 共 融 機 構 嘉 許 計 劃 於

2 0 1 6 - 1 7年 度 設 立「 友 善 聘 用 獎 」和「 傑 出 師 友 獎 」。

共 有 9 6間 機 構 獲 頒 發 獎 項 ， 得 獎 的 機 構 的 數 目 比 去

年 的 6 2間 增 加 了 5 5 %。 頒 獎 典 禮 暨 共 融 機 構 分 享 會

已 於 2 0 1 7年 3月 1 3日 舉 行 ； 及  
( b )  就 業 小 組 委 員 會 討 論 了 「 一 站 式 」 資 訊 平 台 的 服 務

範 疇 ， 建 議 營 辦 有 關 服 務 的 機 構 需 要 與 社 會 福 利

署 、 勞 工 處 、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及 職 業 訓 練 局 等 部 門 及

機 構 緊 密 合 作 ， 以 整 合 現 時 支 援 殘 疾 人 士 就 業 措 施

的 資 料 ； 協 助 及 支 援 有 興 趣 聘 請 殘 疾 人 士 的 僱 主 及

殘 疾 求 職 者 ； 以 及 籌 劃 和 制 定 宣 傳 及 推 廣 活 動 ， 進

一 步 促 進 殘 疾 人 士 就 業 。 秘 書 處 已 經 邀 請 有 相 關 經

驗 的 機 構 根 據 上 述 服 務 要 求 提 交 計 劃 書 ， 並 正 處 理

有 關 評 審 事 宜。就 業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繼 續 跟 進 成 立「 一

站 式 」 資 訊 平 台 的 工 作 。  
 
7 .  主 席 請 推 廣 手 語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李 逢 樂 先 生 匯 報 工

作 進 展 。 李 逢 樂 先 生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推 廣 手 語 工 作 小 組 電 視 手 語 翻 譯 督 導 小 組 於 2 0 1 7年

1月 1 8日 舉 行 會 議 ；  
( b )  香 港 電 台 提 供 手 語 翻 譯 的 時 事 資 訊 節 目 《 早 辰 ‧ 早

晨 》 至 今 已 播 映 一 年 ， 運 作 大 致 暢 順 。 為 支 援 拍 攝

工 作 ， 推 廣 手 語 工 作 小 組 成 立 了 手 語 翻 譯 支 援 小 組

在 每 天 直 播 之 前 商 討 時 事 詞 彙 的 手 語 打 法 ， 支 援 小

組 並 相 約 每 兩 個 月 會 面 一 次 ， 綜 合 經 驗 ；  
( c )  現 時 《 香 港 手 語 翻 譯 員 名 單 》 上 共 臚 列 出 5 6名 手 語

翻 譯 員 的 資 料，較 去 年 6月 3 0日 增 加 了 五 位 手 語 翻 譯

員 ； 及  
( d ) 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已 展 開 在 免 費 電 視 新 聞 節 目 提 供 手

語 服 務 的 檢 討 工 作 ， 並 成 立 了 一 個 包 括 聽 障 人 士 團

體 代 表 的 專 責 小 組 ， 研 究 相 關 課 題 ， 預 計 2 0 1 7年 年

底 會 有 結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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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.  2 0 1 7 - 1 8 年 度 推 廣 聯 合 國 《 殘 疾 人 權 利 公 約 》 的  
公 眾 教 育 活 動 （ 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2 / 2 0 1 7 號 文 件 ）  

 
8 .  主 席 請 康 復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梁 昌 明 博

士 簡 介 2 0 1 7 - 1 8 年 度 推 廣 聯 合 國《 殘 疾 人 權 利 公 約 》（《 公

約 》）的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的 文 件 及 康 復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小 組 委

員 會 的 工 作 進 展 。 梁 昌 明 博 士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
康 復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4 月 2 1 日 舉 行

第  5 3  次 會 議 。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通 過 了 ：  
( i )  資 助 4 2 項 2 0 1 7 - 1 8 年 度 的 康 復 服 務 公 眾 教 育

活 動 撥 款 申 請 ， 總 額 約 為 港 幣 4 3 3萬 元 ；  
( i i )  2 0 1 7 - 1 8 年 度 推 廣 《 公 約 》 的 全 港 性 宣 傳 計

劃 ； 及  
( i i i )  於 2 0 1 7 - 1 8年 度 開 展 兩 項 新 計 劃 ， 包 括 「 向 公

營 機 構 推 廣 無 障 礙 環 境 外 展 計 劃 」，以 及「 推

廣 無 障 礙 交 通 服 務 」 的 宣 傳 活 動 。  
 
9 .  羅 少 傑 先 生 接 著 向 委 員 簡 介 以 「 推 廣 無 障 礙 交 通 服

務 」 為 主 題 的 宣 傳 活 動 。  
 
 
V.  其 他 事 項  
 
檢 討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的 進 展  
 
1 0 .  主 席 向 委 員 就 有 關 檢 討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的 最 新 發 展 的

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
主 席 聯 同 康 復 專 員 、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《 設

計 手 冊 》 專 責 小 組 召 集 人 陳 錦 元 先 生 於 今 年 3 月

3 0  日 與 屋 宇 署 署 長 會 面，就《 設 計 手 冊 》的 檢 討 工

作 取 得 幾 個 成 果 ， 包 括 ：  
( i )  屋 宇 署 預 計 將 於 今 年 5 月 初 就 那 些 獲 得 業 界

支 持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以 作 業 備 考 發 出 第 一 批 相

關 的 修 訂 項 目 ；  
( i i )  委 員 會 將 於 今 年 年 底 前 聯 同 屋 宇 署 ， 就 第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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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 完 善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的 建 議 舉 行 交 流 會 ， 聽

取 康 復 界 的 意 見 ； 及  
( i i i )  屋 宇 署 在 發 出 兩 批 作 業 備 考 之 後 ， 會 印 製 簡

單 易 明 的 小 冊 子 ， 方 便 殘 疾 人 士 掌 握 《 設 計

手 冊 》 的 最 新 修 訂 內 容 。  
 
（ 會 後 補 註：屋 宇 署 已 於 5月 初 發 布 了 二 十 多 項《 設 計 手

冊 》的 相 關 修 訂。相 關 作 業 備 考 已 上 載 至 屋 宇 署 網 頁。） 
 
 
其 他  
 
1 1 .  六 位 委 員 提 出 的 意 見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有 委 員 表 示 委 員 會 應 留 意 鄰 近 地 區 實 施 世 界 衞 生 組

織 的 「 國 際 功 能 、 殘 疾 和 健 康 分 類 」 的 最 新 情 況 ；  
( b )  有 委 員 表 示 聯 合 國 將 會 就《 公 約 》的 推 行 召 開 會 議，

並 建 議 委 員 會 跟 進 香 港 履 行 《 公 約 》 的 情 況 ； 及  
( c )  政 府 於 今 年 4月 公 布 精 神 健 康 檢 討 委 員 會 報 告，就 加

強 香 港 整 體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提 出 建 議 ， 有 委 員 表 示 希

望 相 關 議 題 可 以 在 未 來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 。  
 
1 2 .  餘 無 別 事 ， 主 席 總 結 會 議 ， 並 請 秘 書 在 定 出 下 次 會

議 日 期 後 通 知 各 委 員 。  
 
 
 
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7 年 7 月  


